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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實施英文課程適性教學，提升學生英

語文能力，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英文課程分級教學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英文課程，係指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日間部四年制「英文（一）、

（二）、（三）」課程，但不適用於應用外語系學生。 

三、本要點所稱之分級教學，係將英文課程分為進階（A）、中級（B）、基礎（C）

三級，依照學生之英語文能力分級編班，並採用共同教材，實施差異化教學。 

四、本要點所稱分級方式如下： 

(一) 一年級新生由教務處依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辦理之四

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英文科考試成績（以下簡稱統測成績）之原始分數為

分級編班依據。英文（三）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依英文（二）課程學期成

績調整分級編班。新生與轉學生因故無統測成績者，應提供通識教育中心

其高中、職期間之在校英文科相關成績或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證明據以作為

分級參考依據。 

（二）重修生、復學生，應依其原就讀級別或最近一次英文會考成績，予以分級

編班。學生得選擇原級別以上之英文課程。 

（三）符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文會考實施要點」第四條規定免考本校英文會

考者，得直接編入進階（A）級別之班級。  

五、學生分級編班後，除專案簽准外，該學年不得換級換班上課。 

六、各級英文課程之成績評定方式，由通識教育中心英文學群會議訂定之。 

七、本要點自一 O六學年度起實施。 

八、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核備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